
1 

证券代码：603776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2023-052 

债券代码：113609              债券简称：永安转债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浙江凯博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88%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增强公司的氢能产业链，填补公司在高压碳纤维缠绕气瓶的技术空缺，促进公司

燃料电池等氢能系列产品未来在氢储能、氢能商用车、飞行器具等领域的发展应用，永安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行”或“公司”）与浙江凯博压力容器有限公司（“标的

公司”或“浙江凯博”）及其 8 名自然人股东于近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 16,720.00 万元（含税）的价格收购浙江凯博 88%的股

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浙江凯博 88%的股权，成为其控股

股东。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形。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

在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审批权限内，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审批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已就本次交易事项完成协议签署，但尚未支付交易价款，尚未完成股权交割，

后续推进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评估溢价较高，若后续顺利完成交易，未来标的公司

的业绩可能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且未来与标的公司在管理融合、业务整合及协同发展等方

面能否达成预期效果存在不确定性。若标的公司未来发展不及预期，可能会对公司经营及业

绩产生不利影响。 

 

一、交易概述 

为增强公司的氢能产业链，填补公司在高压碳纤维缠绕气瓶的技术空缺，促进公司燃料

电池等氢能系列产品未来在氢储能、氢能商用车、飞行器等领域的发展应用，公司与浙江凯

博及吴苗成、盛祖康、陆国安等 8 位浙江凯博的股东于近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6,720.00 万元（含税）的价格收购浙江凯博 88%的股权，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将实现对浙江凯博的管理控制及财务并表。标的公司各股东各自转让出资额、

转让股权比例及对应的转让价款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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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 
转让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转让股权比例

（%） 

转让价款 

（人民币：万元） 

吴苗成 342.9914 27.661 5,255.57 

盛祖康 294.7404 23.770 4,516.24 

陆国安 229.2860 18.491 3,513.29 

朱豪吉 87.5063 7.057 1,340.84 

沈峰 87.3689 7.046 1,338.73 

汤杰 30.6328 2.470 469.38 

薛惠光 10.0068 0.807 153.33 

战戈 8.6552 0.698 132.62 

总计 1,091.1878 88.000 16,72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浙江凯博 88%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情形。 

 

二、交易对方情况 

（一）吴苗成先生，身份证号：3302191962********； 

（二）盛祖康先生，身份证号：3101101959********； 

（三）陆国安先生，身份证号：3101101959********； 

（四）朱豪吉先生，身份证号：3308241984********； 

（五）沈峰先生，身份证号：3101101979********； 

（六）汤杰女士，身份证号：3102301982********； 

（七）薛惠光先生，身份证号：3101081950********； 

（八）战戈先生，身份证号：3709021982********。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经查询，上述交易对方资信状况良好，均不存在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吴苗成、盛祖康、陆国安等 8 位股东所持浙江凯博合计 88%的股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浙江凯博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695257477L 

法定代表人：吴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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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1,239.9858 万元 

成立日期：2009 年 10 月 27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小越街道紫金路 15 号 

经营范围：复合材料缠绕气瓶、其他复合材料制品的制造、加工；销售自产产品；进出

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限制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经查询，标的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1、本次交易前，浙江凯博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吴苗成 390.2514 31.472 

盛祖康 335.3904 27.048 

陆国安 261.0060 21.049 

朱豪吉 99.9033 8.057 

沈峰 99.7659 8.046 

汤杰 35.0068 2.823 

薛惠光 10.0068 0.807 

战戈 8.6552 0.698 

合计 1,239.9858 100.000 

 

2、本次交易后，浙江凯博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1.1878 88.000 

吴苗成 47.2600 3.811 

盛祖康 40.6500 3.278 

陆国安 31.7200 2.558 

朱豪吉 12.3970 1.000 

沈峰 12.3970 1.000 

汤杰 4.3740 0.353 

合计 1,239.9858 100.000 

 

 

（三）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容城审字[2023]210Z0105 号审计报告，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经审计主要财

务数据（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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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371.32  7,173.05 

负债总额 2,690.53 1,827.82 

净资产 2,680.79 5,345.23 

科目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4,595.18 6,658.20 

净利润 1,044.34 1,238.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02.50 1,199.77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2023 年 10 月，厦门嘉学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浙江凯博压力容器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嘉学评

估评报字〔2023〕8310085 号），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进行评估，并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浙江凯博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9,034.89 万元（其中 88%股权权益评估价值为 16,750.70 万元）。本次

交易价格以前述评估结果为参考，并结合标的公司的发展前景、市场定位、技术实力、商业

计划以及与公司的协同价值等因素，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本次交易标的（转让方持有浙江

凯博 88%的股权）的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6,720.00 万元（含税）。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标的公司：浙江凯博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转让方：吴苗成、盛祖康、陆国安、朱豪吉、沈峰、汤杰、薛惠光、战戈 

受让方：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含税）为 16,720.00 万元（大写：壹亿陆仟柒佰贰拾万元整）。 

（二）支付方式： 

全部采用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三）交易对价的支付时间表 

受让方将根据交割先决条件及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根据下述分期支付本次交易对价： 

1、受让方将于交割日前通过资金划转的方式向各转让方支付等同于其因根据本协议的

规定转让目标股权而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金额，作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2、受让方应在满足交割先决条件的情形下，于交割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资金划转

的方式，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其对应转让价款的 70%并扣除自然人股东税款的款项。 

3、受让方应根据下表通过资金划转的方式向各转让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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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条件（达到各年度业绩承诺） 付款时间 尾款金额 

2024 年度达到扣非后净利润 1,850 万元 2024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后的 1 个月内 1,672 万元 

2025 年度达到扣非后净利润 2,000 万元 2025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后的 1 个月内 1,672 万元 

2026 年度达到扣非后净利润 2,150 万元 2026 年审计报告出具日后的 1 个月内 1,672 万元 

（四）业绩补偿 

各方同意，在标的公司未达到各年度业绩承诺的情况下，转让方将根据协议约定对受让

方进行业绩补偿。 

（五）交割先决条件 

本次交易的交割先决条件主要包括：1、对标的公司的法律、业务和财务等方面的尽职

调查结果令受让方满意，且尽职调查中如发现的重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或已达成令受让方满

意的解决方案；2、受让方指定的审计机构已根据本协议约定针对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控制

的任何公司或主体、及其相应的分公司等分支机构（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出具审计报告；

3、集团公司已与核心员工已经签署格式与内容经受让方认可的不竞争、知识产权及保密协

议；4、本协议所列转让方、受让方的声明和保证，于签署日和交割日，均为真实、准确和

完整；5、转让方和标的公司已履行并遵守本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要求其在交割前应履行的

承诺和义务；6、不存在由任何政府机构提起的或向任何政府机构提起的、针对本协议任何

一方的、已发生或潜在的诉求，会限制交易文件项下的交易、或对其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

根据受让方的合理判断，该诉求可能使交易无法完成、不合法或构成重大不利影响；7、 转

让方、标的公司已就受让方收购目标股权等相关事项在主管工商管理部门正式完成登记及备

案。受让方应已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持有标的公司充分稀释基础上88%的股权等；8、签

署、交付及履行本协议和其他交易文件以及受让方取得目标股权所必要的所有政府机构的批

准（如有）和第三方同意应已取得；9、在交割日前不存在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

事件，并且没有证据表明会发生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六）公司治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永安行有权提名其中2名董事，且由

永安行提名董事担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标的公司总经理由转让方之一盛祖康先生担任。

标的公司的财务总监由永安行委派。标的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代表

章根据永安行用章流程进行管理。

万 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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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或约定使受让方承受的任何和所有损失，转让方应共同和连带地向受让方作出赔偿，并

使其不受损害。除受让方同意或者本协议明确规定外，受让方不承担转让方或公司在交割日

前存在或产生的负债，或因交割日之前发生的事项而导致在交割日之后发生的任何负债，转

让方应承担该等负债。就对赌期届满之前存在的社保、税务等事项导致的或与之相关导致的

集团公司或受让方的损失（无论该等损失是在交割之前或之后发生），无论是否已经以任何

形式披露，转让方应共同和连带地向集团公司和/或受让方作出赔偿，并使其不受损害。 

2、对因受让方违反在本协议或任何交易文件项下所作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承诺或约

定使转让方或公司承受的任何和所有损失，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或公司作出赔偿，并使其不受

损害。 

3、如产生上述赔偿责任事件，以责任方在公司所持资产进行优先赔偿，如有不足以各

方的各自拥有的资产进行赔偿。 

（八）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浙江凯博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复合材料缠绕气瓶的企业，是国内领先的碳纤维全缠绕

复合气瓶生产商之一，已研发出 IV 型碳纤维全缠绕高压气瓶。浙江凯博已获得“浙江省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称号和“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 

本次收购增强了公司的氢能产业链，填补公司在碳纤维缠绕储氢气瓶的技术空缺，促进

公司的燃料电池等氢能系列产品未来在氢储能、氢能商用车、飞行器具等领域的发展。本次

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浙江凯博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致力于研发更

安全、更轻量、更高压的高压储氢瓶，扩展公司氢能系列产品的应用空间，提升公司氢能产

业的综合竞争力，随着标的公司经营规模及效益的提升，将有助于提升公司经营绩效，增加

公司收益。 

本次收购浙江凯博控股权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不会影响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交易不会新增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不

会形成新的对外担保及委托理财等情况。 

 

七、风险提示 

公司已就本次交易事项完成协议签署，但尚未支付交易价款，尚未完成股权交割，后续

推进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评估溢价较高，若后续顺利完成交易，未来标的公司的业

绩可能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且未来与标的公司在管理融合、业务整合及协同发展等方面能

否达成预期效果存在不确定性。若标的公司未来发展不及预期，可能会对公司经营及业绩产

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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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


